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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言辞侮辱的典型事实形态及其刑法定性

张小虎

(中国人民大学　 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ꎬ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肆意谩骂、恶毒攻击及披露身体隐私是网络言辞侮辱的三种典型事实形态ꎮ 是否存在流氓动机ꎬ
是区分在网络上肆意谩骂的侮辱罪与寻衅滋事罪的标志ꎮ 综合分析所攻击的事件的性质、攻击言辞的真实性、
攻击的激烈程度以及社会观念对攻击的容忍度这四项要素ꎬ是认定网络恶毒攻击的关键ꎮ 在网络上传播非强制

场合的妇女裸体视频的ꎬ只能构成侮辱罪ꎻ而传播强制性侮辱的裸体视频的ꎬ则系强制侮辱罪与侮辱罪的法条竞

合犯ꎮ
〔关键词〕网络言辞侮辱ꎻ刑法定性ꎻ网络肆意谩骂ꎻ网络恶毒攻击ꎻ网络披露身体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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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网络暴力犯罪中ꎬ网络言辞侮辱的犯罪更

具典型及争议ꎬ尤其是作为犯罪的网络恶毒攻击

常与作为合法言论行为的网络谴责评论等混淆交

织在一起ꎬ从而需要我们从法律上对之予以清晰

的厘定ꎮ 对此我国法律法规给予了相应的规制应

对ꎮ 然而ꎬ现实情况至为复杂ꎬ立于刑法学的视角

如何将有待入罪的林林总总的网络言辞侮辱行为

予以类型性的归纳ꎬ由此对其所可能构成的具体

犯罪及相应的构成要素予以分析ꎬ这是使网络空

间得以净化运行的必不可少的坚固堤坝ꎮ

一、网络言辞侮辱的事实特征及典型形态

网络言辞侮辱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较为突出

的网络暴力行为ꎮ〔１〕而在涉及对这种网络暴力行

为予以刑法定性时ꎬ如何具体理解网络言辞侮辱

是刑法上的一种较为独特的暴力行为呢? 对此ꎬ
可以说网络言辞侮辱具有“暴力性”及“侮辱性”
的特征ꎮ １. 暴力性ꎮ 网络言辞侮辱系暴力中的

准型暴力ꎬ具体表现为言辞性的精神强制ꎮ 在本

质意义上暴力是指“意图使他人遭受痛苦、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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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或者使财产遭受损害的物理强制力量的行

为”ꎮ〔２〕 由此ꎬ概括性地说ꎬ暴力一般具有两个要

素:物理的强制力量或由其而呈现出的威胁ꎻ旨
在使某人或某物等受到伤痛或损害ꎮ 而作为法

律规范意义上的一个术语ꎬ“暴力”有其专业视

角下的具体展开ꎬ在刑法上作为犯罪行为的暴力

仅指人的行为ꎮ 具体地说ꎬ刑法上的暴力系一种

构成要件的行为ꎬ该构成要件行为应当具有“心
素”“体素”“效素”ꎮ 其中ꎬ心素是对只有受意识

与意志支配的行为才是刑法上行为的肯定ꎮ 而

就行为的客观表现特征来讲ꎬ这里的关键是暴力

行为的体素及效素ꎮ 对此ꎬ基于“暴力”行为的

本质意义及其刑法上的呈现:暴力行为的体素ꎬ
强调暴力是一种实施猛烈的强制力量的行为ꎬ其
包括行为的“猛烈性”及“强制性”ꎻ暴力行为的

效素ꎬ是指暴力是一种触及或触动所意图施加侵

害或破坏的人、事、物的行为ꎬ其包括行为的“损
害指向”及“影响达成”ꎮ 以上述暴力的这种刑

法上的意义为标准ꎬ综合考究我国刑法有关暴力

的若干条文的具体规定ꎬ我国刑法中的暴力可以

分为“基准暴力” “典型暴力” “准型暴力”ꎬ〔３〕 而

网络言辞暴力属于一种准型暴力ꎮ 网络言辞暴

力之“准型暴力”的特征表现在:其一ꎬ行为体素

并非“身体强制”ꎬ而是“言辞性精神强制” (“言
辞炸弹”式的精神强制)ꎻ其二ꎬ行为效素并非

“直接面对施暴对象”ꎬ而是“与施暴对象存在空

间间隔”(由现实空间发射“言辞炸弹”到虚拟空

间爆炸的间隔)ꎮ 我国«刑法»第 ２４６、２３７ 条中

的“其他方法”即包含这种网络言辞暴力的准型

暴力的意义ꎮ ２. 侮辱性ꎮ 网络言辞侮辱是侮辱

中的一种在“网络”空间以“言辞”实现的独特的

类型性呈现ꎮ 现实空间中的侮辱主要表现为:其
一ꎬ典型暴力的侮辱ꎬ即“直面施暴对象”的“身
体强制”的侮辱ꎬ其典型表现包括当众强行扒光

他人的衣服、强迫他人当众双膝下跪、吞食粪便

等ꎮ 例如ꎬ行为人于某某为报复与其丈夫有不正

当男女关系的杨某某ꎬ伙同他人强行将杨某某带

至一发廊门口ꎬ当众将杨某某的裤子扒下使其下

身裸露ꎬ之后又将杨某某带至某路口的绿化带ꎬ
再次强行扒光杨某某的裤子(北大法宝案例引证

码 ＣＬＩ. Ｃ. ４８４７５２)ꎻ又如ꎬ行为人张某因琐事与

张某某发生口角ꎬ遂对其追赶及殴打ꎬ在殴打中

当众以向张某某头部小便的方法公然对其进行

侮辱ꎬ情节严重(北大法宝案例引证码 ＣＬＩ. Ｃ.
５１６６６２３９)ꎮ 其二ꎬ准型暴力的侮辱ꎬ是指直接身

体强制以外的其他形式的强制侮辱ꎬ主要表现

为:(１)言辞性精神强制的侮辱ꎬ即用语言、文
字、图画对他人进行谩骂诋毁ꎮ 例如ꎬ行为人傅

某某为发泄不满ꎬ不点名却有针对性地公然对毛

某某大肆威胁辱骂达五六十分钟ꎬ致毛某某自杀

身亡ꎮ〔４〕(２)肢体语言型精神强制的侮辱ꎬ即用

手势、动作对他人进行谩骂诋毁ꎮ 例如ꎬ“伸出中

指向上”“与人握手后ꎬ随即取纸巾擦拭ꎬ做嫌恶

状”等ꎮ〔５〕在上述两种形式的侮辱中ꎬ第二种形式

即“准型暴力的侮辱”ꎬ既可以发生在现实空间ꎬ
而且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与发达ꎬ更可能发生在

网络空间ꎬ从而构成“网络言辞性精神强制的侮

辱”ꎬ而后者正是网络言辞侮辱在现实生活中的

典型性表现ꎬ而且是当今有关侮辱的犯罪中更为

常见的一种行为表现ꎮ 例如ꎬ行为人通过网络公

开大量发布他人的裸照及其家人的照片ꎬ致被害

人自杀未遂(北大法宝案例引证码 ＣＬＩ. Ｃ. １０７５８
６１２)ꎻ行为人因家庭琐事公然殴打他人、扯掉其

内衣ꎬ并拍摄现场视频上传网络ꎬ点击量达 １ 万

(北大法宝案例引证码 ＣＬＩ. Ｃ. １０７０８９７８)等均是

如此ꎮ 那么ꎬ在网络空间发生的各种具体的“网
络言辞性精神强制的侮辱”ꎬ从刑法定性的角度

来看ꎬ其典型性的类型究竟有哪些呢?
如上文所述ꎬ在网络空间所实施的侮辱行为

的体素表现为“网络言辞性精神强制”ꎬ这意味

着ꎬ网络侮辱系通过在网络上公然发布具有贬低

及破坏他人人格或名誉内容的语言、文字、图画、
图像(网络言辞)ꎬ给他人的精神及心理以强烈

的压迫、紧张、恐惧、损害等作用ꎮ 在现实生活

中ꎬ这种网络侮辱的具体表现是纷繁复杂的ꎮ 立

于刑法定性的视角ꎬ行为的事实样态是考究的关

—７２—

网络言辞侮辱的典型事实形态及其刑法定性



键ꎬ由此根据语言及文字等的内容与发布的不同

特征ꎬ可以将网络言辞侮辱的基本事实形态分为

三种:１. 网络肆意谩骂ꎮ 在网络上公然对他人冠

以各种粗鄙的言辞ꎬ贬低及破坏其人格与名誉ꎮ
例如ꎬ行为人谭某在社交网站上发文以“恶毒”
及“极具侮辱性”的语言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

(北大法宝案例引证码 ＣＬＩ. Ｃ. ３１６７６８８０５)ꎮ 应

当注意ꎬ成立侮辱的谩骂也有其特定的情境ꎮ 其

一ꎬ区分绝对侮辱(如骂人禽兽不如)与相对侮

辱(如指斥律师系法盲ꎬ但指斥普通人系法盲则

不构成侮辱)ꎻ〔６〕其二ꎬ谩骂中是否包含具体事实

的差异ꎬ如只是空洞地辱骂他人为娼妓可谓侮

辱ꎬ但是若再加上其为娼的具体事实则为诽

谤ꎮ〔７〕不过ꎬ如果展示的他人丑陋生活的具体事

实是真实的ꎬ则仍可构成下文所称的网络恶毒攻

击的侮辱ꎮ ２. 网络恶毒攻击ꎮ 以过激的言辞在

网络上公然对他人的失德行为予以有违社会常

规的攻击及斥责ꎮ 与上述单纯的网络肆意谩骂

不同ꎬ这种网络恶毒攻击所针对的是他人确有的

一些失德行为的事实ꎬ但是行为人就事件对他人

攻击的言辞已超越了一般的社会观念所能容忍

的限度ꎮ 例如ꎬ在“常某等侮辱案”中ꎬ确系被害

人打人在先ꎬ但行为人获取被害人身份信息、照
片、视频ꎬ并配上具有明显侮辱色彩的标题向网

络推送ꎬ引导大量网民对被害人指责、谩骂ꎬ造成

被害人自杀身亡ꎮ 法院认定行为人构成侮辱罪

(北大法宝案例引证码 ＣＬＩ. Ｃ. ５０４４８８９１５)ꎮ 网

络恶毒攻击常常与对不良行为的网络评论抨击

相伴ꎬ如何正确地区分这两者也是对网络言辞侮

辱刑法定性的一个重要方面ꎬ其涉及网络言辞侮

辱的罪与非罪的问题ꎬ对此下文将详述ꎮ ３. 网络

身体隐私披露ꎮ 这是指将他人的身体隐私部位

以及男女私生活情节等人类禁忌公开的信息资

料ꎬ通过网络向社会公众予以披露ꎮ 相当于在现

实空间扒光他人的衣服或者将他人的裸照等向

公众展示及广泛散发ꎮ 显然ꎬ网络身体隐私披露

的实施更为便捷、流传更为广泛、影响更为恶劣、
危害更为严重、强制效果更为强烈ꎮ 网络身体隐

私披露也是目前较为常见的及典型的网络言辞

侮辱形态ꎮ 例如ꎬ行为人岳某与被害人原有不正

当男女关系ꎬ在被害人提出与行为人断绝交往

后ꎬ行为人为报复被害人将之前在两人不正当关

系存续期间拍摄的被害人的裸照及视频ꎬ在微信

朋友圈及短视频账号上散布ꎬ造成被害人自杀身

亡(北大法宝案例引证码 ＣＬＩ. Ｃ. ４３１２２９７０３)ꎮ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ꎬ网络肆意谩骂、网络恶

毒攻击、网络身体隐私披露揭示了网络言辞侮辱

中行为事实特征的不同形态ꎬ不过这并不否认在

实际发生的案件中这些不同的网络侮辱形态会

交织在一起ꎬ尤其是各种形式的网络侮辱常常会

伴随着网络肆意谩骂ꎮ 例如ꎬ上文提及的谭某对

他人的侮辱、常某等对他人的侮辱就包含了“网
络恶毒攻击”及“网络肆意谩骂”两种形态ꎬ而岳

某对他人的侮辱则包含了“网络身体隐私披露”
及“网络肆意谩骂”两种形态ꎮ 但是ꎬ网络肆意

谩骂、网络恶毒攻击、网络身体隐私披露这三种

网络言辞侮辱各有其较为独特及典型的行为事

实特征的表现ꎬ而这种较为独特及典型的行为事

实特征对其在刑法上的定性又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二、肆意谩骂型网络侮辱的刑法定性

在刑法定性上ꎬ肆意谩骂型网络侮辱易与网

络寻衅滋事相混淆ꎬ有时这两者也会存在法条竞

合关系ꎮ 在网络上以各种粗鄙的言辞公然谩骂

他人以贬低及破坏其人格与名誉ꎬ这符合侮辱的

事实特征ꎮ 不过ꎬ公然的言辞谩骂他人也可以成

为寻衅滋事的事实特征的表现之一ꎮ 我国«刑
法»第 ２９３ 条第 １ 款第 ２ 项ꎬ将“辱骂、恐吓他人ꎬ
情节恶劣的”作为“寻衅滋事行为之一”ꎮ 而在

司法实际中ꎬ对于相似案情的案件也存在着两种

不同的定性判决ꎮ 例如ꎬ行为人杨某自认为受到

不公正对待ꎬ为表达不满ꎬ在多个网站使用多个

用户名发帖辱骂常某某、贾某某等人ꎬ引发大量

网民的点击及跟帖ꎬ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ꎮ 法院

认定行为人的这一事实系寻衅滋事罪的组成部

分(北大法宝案例引证码 ＣＬＩ. Ｃ. １１９４９６０６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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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相似的案件ꎬ行为人与杨某某、吴某某发生

金钱纠纷后ꎬ在网络中发短视频达 ２０６ 条ꎬ对杨

某某、吴某某进行谩骂、侮辱ꎬ引发大量网民点击

浏览以及数名不明真相的网民在网上发表评论ꎬ
对杨某某、吴某某进行讽刺、谩骂和人格侮辱ꎮ
法院认定行为人构成侮辱罪(北大法宝案例引证

码 ＣＬＩ. Ｃ. ３１１６１６４１０)ꎮ 上述两案在本质动因(为
发泄对他人的不满)、行为特征(针对特定他人的

网络谩骂)、行为后果(造成大量网民点击及负面

抨击)等方面具有较大的相似性ꎬ而法院对两案的

定性则各不相同ꎮ 或许有论者认为ꎬ这种审判定

性上的差异是因为案情存在竞合犯使然ꎬ然而在

上述案件的审理论述中却没有涉及竞合犯的说

理ꎮ 事实上ꎬ在司法实际中对类似上述网络谩骂

的侮辱行为通常的处理似乎是ꎬ如果造成被害人

自杀的一般按侮辱罪定性ꎬ而虽未造成被害人自

杀但情节恶劣需予以入罪的则定寻衅滋事罪ꎮ 例

如ꎬ常某等在网络上侮辱他人“造成被害人自杀身

亡”ꎬ该行为被认定为侮辱罪(北大法宝案例引证

码 ＣＬＩ. Ｃ. ５０４４８８９１５)ꎻ杨某在网络上辱骂他人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ꎬ该行为被认定为寻衅滋

事罪(北大法宝案例引证码 ＣＬＩ. Ｃ. １１９４９６０６２)ꎮ
不过ꎬ应当注意的是ꎬ网络谩骂型侮辱与网络辱

骂型寻衅滋事并不是必然地存在竞合的事实情

形ꎬ同时侮辱行为造成被害人自杀的确系侮辱情

节严重的情形之一ꎬ但造成他人自杀后果的也系

辱骂他人的寻衅滋事行为应予立案追诉及“情节

恶劣”的情形之一〔８〕ꎮ 所以ꎬ问题的关键是如何

正确理解网络谩骂型侮辱罪与网络辱骂型寻衅

滋事罪在犯罪的构成要素上不同之处ꎬ以及在何

种场合该两罪之间存在竞合关系ꎮ
作为一种侮辱罪的网络谩骂型侮辱罪与作为

一种寻衅滋事罪的网络辱骂型寻衅滋事罪ꎬ这两

者在犯罪的构成要素上的关系主要表现为:１. 相
同关系ꎮ (１)实行行为基本一致ꎬ一系网络谩骂

(网络谩骂型侮辱罪)ꎬ一系网络辱骂(网络辱骂

型寻衅滋事罪)ꎮ (２)行为主体相同ꎬ均为一般

主体ꎮ (３)行为对象基本一致ꎬ法条的规定均为

“他人”ꎬ鉴于下文将论及的两罪在行为动机及

法益侵害属性等方面的差异ꎬ似乎在对这里的

“他人”的抽象解释上各有侧重ꎮ 对侮辱来说ꎬ
行为动机没有特别限定ꎬ而侵害法益也只是人格

权与名誉权ꎬ因此“他人”通常被理解为一定范

围内的特定他人ꎻ而寻衅滋事强调流氓动机以及

公共秩序、他人人身权利的法益侵害的要素ꎬ从
而“他人”常被理解为不特定范围中的具体他

人ꎮ 不过ꎬ这种各自侧重的理解并不是绝对的ꎬ
也就是说ꎬ就行为对象本身而论ꎬ谩骂型侮辱罪

与辱骂型寻衅滋事罪的行为对象在法定构成要

素及其本质意义上并无绝对的区别ꎮ 司法实际

中针对一定范围内(如缘于日常生活的特定纠

纷)的特定他人辱骂的ꎬ可以成立寻衅滋事罪ꎮ
例如ꎬ行为人为报复曾经体罚过自己的班主任张

某某ꎬ在路上遇见张某某时即当众对其予以呵

斥、辱骂、殴打ꎬ并将同步录制的视频上传网络ꎬ
造成张某某“身心伤害及恶劣的社会影响” (北
大法宝案例引证码 ＣＬＩ. Ｃ. ３０９７７８１５９)ꎮ 同样ꎬ
司法实际中针对不特定范围中(如缘于某一场合

的事端冲突)的具体他人谩骂的ꎬ也不排除成立

侮辱罪ꎮ 例如ꎬ行为人蔡某某因怀疑徐某某偷了

其服装店的衣服ꎬ遂将徐某某的有关视频配上

“穿花花衣服的是小偷”等字幕上传网络ꎬ并发

起“人肉搜索”ꎬ造成徐某某“自杀身亡ꎬ严重危

害社会秩序” (北大法宝案例引证码 ＣＬＩ. Ｃ.
８３０７７３０)ꎮ (４)定量要素基本一致ꎬ侮辱罪要求

“情节严重”ꎬ辱骂型寻衅滋事罪要求“情节恶

劣”ꎮ (５)主观责任形式一致ꎬ侮辱罪及辱骂型

寻衅滋事罪均系故意ꎮ ２. 包容关系ꎮ 主要表现

在客观规范要素(刑法分则具体犯罪的法益侵害

属性)上ꎬ侮辱罪系公民的人格权与名誉权ꎬ而辱

骂型寻衅滋事罪的法益侵害属性系公共秩序及

他人人身权利ꎮ 显然ꎬ后者包容了前者ꎮ ３. 差别

关系ꎮ 主要表现在动机要素上ꎬ侮辱罪对行为动

机没有特别的要求ꎬ而寻衅滋事罪要求行为人出

于流氓动机ꎮ 这里的流氓动机是指公然藐视法

纪和社会公德ꎬ寻求精神刺激ꎬ开心取乐ꎬ发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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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ꎬ逞强耍横ꎬ无事生非等的行为心态ꎮ
通过上述对网络谩骂型侮辱罪与网络辱骂

型寻衅滋事罪的法定构成要素的比较分析可以

看出ꎬ两罪在实行行为、行为主体、行为对象、责
任形式等核心构成要素上一致ꎬ法益侵害属性呈

包容关系ꎬ唯有行为动机网络辱骂型寻衅滋事罪

有其独自的流氓动机要求ꎮ 由此ꎬ规定网络谩骂

型侮辱罪的法条与规定网络辱骂型寻衅滋事罪

的法条之间存在着竞合关系ꎮ 或许有论者会认

为上述两罪之间可能存在的只是想象竞合关系ꎮ
对此应当说ꎬ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之间的重要区

别之一就是ꎬ想象竞合是由于一个事实上的犯罪

行为引起了数个具体犯罪的竞合ꎬ竞合的数个具

体犯罪之间本无构成要素之间的竞合关系ꎬ而法

条竞合系基于法条的设置ꎬ无论是否存在事实上

的犯罪行为ꎬ法条本身所规定的具体犯罪之间就

存在着构成要素上的竞合关系ꎮ〔９〕

鉴于网络谩骂型侮辱罪与网络辱骂型寻衅滋

事罪在构成要素上的上述关系ꎬ该两罪在司法实

际中可能呈现如下关系形态及其处置结果:１. 仅
成立侮辱罪ꎮ 行为人在网络上对他人进行谩骂情

节严重ꎬ可能出于泄愤、报复等心理ꎬ但缺乏流氓

动机ꎮ 其中ꎬ较为典型的案件是仅仅针对个人而

实施ꎬ并以侵害个人法益为主要表现形式ꎬ属于

自诉案件ꎮ 例如ꎬ杨某对他人的网络侮辱(北大

法宝案例引证码 ＣＬＩ. Ｃ. ３１１６１６４１０)等ꎮ 不过ꎬ
不排除并非出于流氓动机的网络谩骂侮辱在侵

害个人法益的同时也会波及社会秩序ꎬ但是只要

其不是出于流氓动机则不应认定为寻衅滋事罪ꎮ
对于这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侮

辱ꎬ可以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ꎮ〔１０〕 例如ꎬ蔡某某

对他人的网络侮辱虽无流氓动机ꎬ但“严重危害

社会秩序”ꎬ即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提起

公诉(北大法宝案例引证码 ＣＬＩ. Ｃ. ８３０７７３０)ꎮ
２. 适用寻衅滋事罪的法条ꎮ 行为人在网络上对

他人进行辱骂情节恶劣ꎬ并且出于寻求精神刺

激、开心取乐、借故生非等流氓动机ꎮ 这种案件

表象上看是对个人的辱骂ꎬ而实质上是对社会的

藐视ꎮ 这种事实情形属于网络谩骂型侮辱罪与网

络辱骂型寻衅滋事罪的法条竞合的同一事实行

为ꎬ根据司法解释应当适用寻衅滋事罪的法条(重
法法条)ꎮ〔１１〕在司法实际中ꎬ网络寻衅滋事的具体

流氓动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１)逞强斗狠

型ꎬ例如行为人翟某某因子女抚养纠纷ꎬ为威逼被

害人满足其要求ꎬ剁下自己左手的中指及无名指

后ꎬ将手指粘到一封威胁信上公开挂出ꎬ并将剁手

指的视频及辱骂被害人的视频上传网络ꎬ引起多

人点击(北大法宝案例引证码 ＣＬＩ. Ｃ. １１６７７３７６４)ꎮ
(２)借故生非型ꎬ例如行为人宋某某借其丈夫死

亡赔偿金问题而肆意发泄情绪及不满ꎬ利用信息

网络用极其不堪入耳的言语辱骂被害人ꎬ情节恶

劣(北大法宝案例引证码 ＣＬＩ. Ｃ. １０８０３７７５２)ꎮ
(３)无事生非型ꎬ例如行为人张某某为发泄情绪

无故制造事端ꎬ多次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

人ꎬ破坏社会秩序ꎬ情节恶劣(北大法宝案例引证

码 ＣＬＩ. Ｃ. １０３９５８０５５)ꎮ (４)网络炒作型ꎬ例如行

为人董某为发泄对审判机关及法官的不满情绪ꎬ
多次在网上发表文章炒作司法个案ꎬ辱骂法官ꎬ
所发帖文被大量点击ꎬ情节恶劣(北大法宝案例

引证码 ＣＬＩ. Ｃ. ８６６０８４８)ꎮ (５)肆意发泄情绪型ꎬ
例如行为人翟某某与被害人王某某曾系情人关

系ꎬ后王某某因故与行为人分手ꎬ行为人因此心

怀不满ꎬ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被害人ꎬ情节恶

劣(北大法宝案例引证码 ＣＬＩ. Ｃ. ３２４５６８１１４)ꎮ

三、恶毒攻击型网络侮辱的刑法定性

网络恶毒攻击行为刑法定性的关键问题是ꎬ
如何区分这种作为网络言辞侮辱典型形态之一

的行为与相对正当的网络评论抨击行为的界限ꎮ
我国宪法及法律赋予公民正当的言论自由ꎬ而任

何自由的行使也要在法律制度的框架下进行ꎬ我
国宪法及法律同样要求公民必须遵守宪法、法
律、社会秩序及社会公德ꎮ 由此ꎬ公民在网络空

间既享有言论自由也必须遵守社会规范ꎬ尤其是

网络空间具有“发散性、互动性和难以辨认性”
的特点ꎬ“保护与限制的平衡问题”系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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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的核心议题ꎮ〔１２〕 就刑法的视角而论ꎬ对
情节严重的网络恶毒攻击行为应予依法定罪处

刑ꎬ而正当的网络评论抨击行为应当被允许乃至

得到提倡ꎮ 笔者认为ꎬ要将犯罪的网络恶毒攻击

从正当的网络抨击中过滤出来ꎬ关键是需要综合

把握以下四个要素:事件性质(被作为攻击对象

的失德行为的性质)ꎻ言辞真实性(攻击言辞所

述的事件具体情节的真实性)ꎻ攻击程度(攻击

言辞的具体内容所触及的法益及其性质等)ꎻ社
会观念(社会大众基于事件性质及其真实性而对

攻击程度的具体容忍度)ꎮ 其中ꎬ事件性质、言辞

真实性及攻击程度相对较为具体ꎬ并且较具形式

意义ꎬ而社会观念则较为抽象ꎬ并且属于网络攻

击行为的实质性的评价根据ꎮ 那么具体而论ꎬ在
对网络抨击行为是否达到“恶毒”程度而成立犯

罪的认定中ꎬ如何展开对这四个要素的具体判断

呢? 对此ꎬ应当说ꎬ社会观念是判断网络攻击行

为是否可以纳入犯罪的价值根基ꎬ而这里的社会

观念的具体判断又是和事件性质、言辞真实性及

攻击程度紧密关联的ꎮ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指出:“如果一种行为

触犯了强烈而又明确的集体意识ꎬ那么这种行为

就是犯罪ꎮ” 〔１３〕社会观念的容忍度是确定应否对

某种网络抨击行为定罪的实质根据ꎬ而在刑法技

术层面其表现为构成要件行为的价值判断ꎮ〔１４〕

成立犯罪的网络恶毒攻击行为属于构成要件行

为ꎬ构成要件行为由形态描述与价值判断构成ꎮ
通常ꎬ形态描述与价值判断密切相连ꎬ但不排除

在特殊场合由于价值判断的被否定而致构成要

件行为的符合不能成立ꎮ 社会观念的容忍度即

为网络攻击行为的价值判断ꎬ其也是社会相当性

理论的一种呈现ꎮ 德国学者威尔哲尔提出社会

相当性理论试以诠释构成要件行为符合的排

除ꎮ〔１５〕威尔哲尔在«刑法体系研究»一书中指出:
“社会共同生活系在一定范围内不断地限制行动

自由而成立”ꎬ“如法律对所有法益侵害都认为

客观的违法ꎬ而加以禁止ꎬ则全部社会生活都不

能不立刻停止ꎬ仅留下只许观览的博物馆般的世

界”ꎬ故不应对一切法益侵害的行为都禁止ꎬ“应
于历史所形成的国民共同秩序内ꎬ将具有机能作

用的行为排除于不法概念之外ꎬ并将此种不脱逸

社会生活上的常规的行为ꎬ称为社会相当行

为”ꎮ〔１６〕社会相当性理论作为基于行为的实质性

评价而对犯罪成立予以限制ꎬ有其观念上的价值

与意义ꎻ社会相当性理论将犯罪的实质评价与特

定时空的社会文化现实密切关联ꎬ也给刑法注入

了活力ꎮ 然而ꎬ社会相当性的标准ꎬ实际上是从

法之正当性的社会意识根源上寻求犯罪成立技

术机制中有关事项的应有价值结论ꎬ如果不从具

体的社会生活议题及特定的时空条件中去讨论

这里的社会观念容忍度ꎬ则无从解决应否对某种

网络攻击行为定罪的技术问题ꎮ 因此ꎬ在肯定社

会观念容忍度的实质根据的前提下ꎬ仍需具体确

立对成立犯罪的网络恶毒攻击行为的形式层面

的明确性、可操作性的判断ꎮ 而这种明确性及可

操作性的判断应是基于“事件性质” “言辞真实

性”结合“攻击程度”而对社会观念容忍度的具

体确认ꎮ
具体地说:１. 事件性质ꎮ 一般情况下ꎬ网络

言辞攻击所针对的事件的性质越严重ꎬ则社会观

念的容忍度相对就越大ꎮ 例如ꎬ汉奸行径是极端

的罪行ꎬ公众对抨击汉奸的容忍度就相对较大ꎮ
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发表«卖国贼是世上最凶恶的

毒物———汪精怪夫妇因学三等娼妓而甘之»一

文ꎬ采用近似于谩骂的言辞对汪精卫及陈璧君的

卖国行径给予了猛烈的痛斥与抨击ꎬ该文被称为

“诙谐、辛辣的讨汪檄文”ꎮ〔１７〕 与此截然相反ꎬ对
于正面崇高形象的网络肆意言辞攻击则较大程

度地超越了社会公众正直善良的情感所能容忍

的底线ꎬ根据这种网络言辞攻击的具体事实特

征ꎬ应当依法予以治罪ꎮ 例如ꎬ英雄烈士的名誉

和荣誉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组成内容ꎬ彰显着

崇高的道德价值及重大的社会价值ꎬ承载着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ꎮ 热爱崇敬英雄烈士是全社会

正直善良的公民所应有的一种最基本的情感ꎬ英
烈的名誉及荣誉不容有丝毫的亵渎与诋毁ꎮ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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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对英烈发表带有侮辱性质的不当言论ꎬ这就触

犯了社会观念所能容忍的底线ꎬ情节严重的视具

体案情成立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或者其他

有关具体犯罪ꎮ〔１８〕不过ꎬ除了上述所举的在事件

性质上趋于正反两端的情形之外ꎬ通常对网络抨

击之社会观念容忍度的判断ꎬ应当将“事件性

质”与“言辞真实性”及“攻击程度”结合起来具

体分析ꎮ ２. 言辞真实性ꎮ 抨击言辞所述的具体

事件及其情节的真实性ꎬ是判断言辞抨击是否存

在“恶毒”性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准ꎮ 通常ꎬ网
络言辞攻击即使在具体言辞的内容及表现形式

上存在一定的情绪性ꎬ但是只要所述具体事件及

情节基本真实ꎬ并且抨击所持价值观立场没有明

显超出社会道德规范所能接受的范畴ꎬ就应当认

为这种网络言辞攻击为社会观念所容忍ꎮ 网络

言辞攻击常常会出现文笔犀利及观点较为激进

的情况ꎬ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会在一定程度上使

之在边界上与网络言辞攻击的犯罪行为似呈模

糊状态ꎬ然而对以事实为根据且并不明显背离社

会公德的网络言辞抨击应予许可ꎮ 例如ꎬ行为人

伊某某在网络上发布数篇网帖ꎬ对某小区物业管

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予以披露及抨击ꎬ并以“丑
恶嘴脸”等激进言辞指向相关人员ꎮ 法院审理认

定ꎬ行为人网帖的内容属实ꎬ虽在维权过程中“出
现了一些过激语言”ꎬ但没有达到情节严重程度ꎬ
应宣告无罪 (北大法宝案例引证码 ＣＬＩ. Ｃ.
３６８６８３８３)ꎮ 反之ꎬ如果抨击的内容为虚构事实

或者篡改事实则系诽谤等不法行为ꎮ 例如ꎬ行为

人冯某某在网络上发文ꎬ对处理其违章建筑的干

部予以攻击ꎮ 然而ꎬ冯某某发文的内容系“凭空

捏造ꎬ已经超出了公民正常反映问题的限度”ꎬ且
诽谤信息被点击达 ５０００ 次以上ꎬ冯某某的行为

构成诽谤罪 (北大法宝案例引证码 ＣＬＩ. Ｃ.
８５９６６８４２)ꎮ ３. 攻击程度ꎮ 其一ꎬ对伴以披露他

人身体隐私的网络抨击应予禁止ꎮ 针对他人的

失德行为予以网络抨击ꎬ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采取较为严厉的言辞ꎬ但是如果将所持有的或者

通过“深度合成”技术制作的暴露他人身体隐私

的照片、图像等信息上传网络ꎬ则违背了社会的

公序良俗及伦理道德ꎬ不仅属于“恶毒”攻击ꎬ而
且也是对社会精神环境的严重污染ꎮ 对于这种

网络抨击行为ꎬ情节严重的应视行为的具体事实

特征ꎬ构成侮辱罪或其他有关犯罪ꎮ 其二ꎬ对伴

以披露他人私生活具体信息的网络抨击应予禁

止ꎮ 他人私生活中的一些不雅婚恋及其他有关

不雅举止言行等的具体信息属于个人隐私的组

成部分ꎬ也涉及个人的人格及名誉ꎻ此外ꎬ网络空

间的大肆散布也不同于现实空间的一般流传ꎬ前
者具有传播极其迅捷及广泛等特征ꎬ是典型的“公
然”ꎮ 这种肆意披露他人生活隐私的网络抨击侵

犯了他人的隐私权及名誉权ꎮ 例如ꎬ在“王某诉张

某某名誉权纠纷案”中ꎬ法院认定王某的“婚外情”
行为背离社会道德ꎬ应予批评ꎬ但是对王某的批评

谴责“不应披露、宣扬其隐私”ꎬ公民个人感情生活

“属个人隐私范畴”ꎬ“此类情况一般仅为范围较小

的相对特定人所知晓”ꎬ张某某将王某的“婚外情”
事实在网络上传播ꎬ“使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得以知

晓”ꎬ并且使王某的“社会评价明显降低”ꎬ其行为

构成了对王某隐私权及名誉权的侵害(北大法宝

案例引证码 ＣＬＩ. Ｃ. ３６２３２２)ꎮ

四、披露身体隐私型网络侮辱的刑法定性

在网络上披露他人身体隐私部位或男女私

生活情节等行为刑法定性的关键问题是ꎬ如何区

分这种网络侮辱行为与强制侮辱行为的界限ꎮ
司法实际中对有关相似的披露身体隐私的网络

侮辱行为也存在两种刑法定性:其一ꎬ认定为强

制侮辱罪ꎮ 例如ꎬ行为人邓某与被害人郑某系男

女朋友关系ꎬ邓某“因不同意郑某提出分手”ꎬ出
于报复便将之前拍摄的郑某裸体视频上传网络ꎬ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ꎮ 法院认定“邓某犯强制侮辱

罪”(北大法宝案例引证码 ＣＬＩ. Ｃ. ５０３０４３２８０)ꎮ
其二ꎬ认定为侮辱罪ꎮ 例如ꎬ行为人谢某某与被

害人刘某发展成不正当男女关系ꎬ后谢某某与刘

某发生争吵ꎬ谢某某“为报复刘某”便将其与刘

某发生性关系以及刘某隐私的视频上传网络ꎬ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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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恶劣社会影响ꎮ 法院认定“谢某某构成侮辱

罪”(北大法宝案例引证码 ＣＬＩ. Ｃ. １０５０８９５９５)ꎮ
上述两案在行为的起因、动机、方法及后果等作

为犯罪成立的核心要素方面基本一致ꎬ而法院对

该两案的定性却不尽相同ꎮ 或许法院将类似上

述案例的行为认定为强制侮辱罪ꎬ系因此类行为

构成想象竞合犯ꎮ〔１９〕然而ꎬ就此类案件的案情而

论ꎬ这种结论也是存在疑问的ꎮ 尽管强制侮辱罪

与侮辱罪确有竞合关系的情形ꎬ但是在司法实践

中根据具体案情的不同ꎬ具体到某个案件其并不

一定就是此两罪的竞合犯ꎮ
抽象地考究强制侮辱罪与侮辱罪之间的关

系ꎬ该两罪在犯罪成立的要素上既有重合的一面ꎬ
也有差别的一面ꎬ但不存在对立关系ꎮ １. 包容或

交叉重合关系:(１)实行行为ꎮ 强制侮辱罪的实行

行为系由“强制(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 ＋侮辱”
构成ꎬ而侮辱罪的实行行为亦由“强制(暴力或其

他方法) ＋ 侮辱”构成ꎮ 暴力是两罪方法行为的

典型形态ꎬ而正如本文在对暴力含义的分析中所

指出的ꎬ暴力即意味着一种强制力量ꎮ 这里关键

是两罪行为“侮辱”的含义ꎮ 强制侮辱罪之侮辱

是指奸淫以外而贬低妇女人格、名誉的性侵犯行

为ꎬ例如偷剪妇女的发辫、衣服ꎬ向妇女身上泼洒

腐蚀物、涂抹污物ꎬ向妇女显露生殖器ꎬ用生殖器

顶擦妇女身体等ꎮ 而侮辱罪之侮辱是指贬低他

人人格ꎬ破坏他人名誉的行为ꎬ这种侮辱行为除

了可以表现为性侵犯行为之外ꎬ还包括恶毒辱骂

攻击或使用肢体语言对他人进行诋毁ꎬ强迫他人

下跪、吞食粪便等非性侵犯的侮辱行为ꎮ 由此ꎬ
侮辱罪的侮辱行为包容了强制侮辱罪的侮辱行

为ꎮ (２)行为对象ꎮ 强制侮辱罪的行为对象系

妇女ꎬ而侮辱罪的行为对象则无此特别限定ꎬ由
此后者包容前者ꎮ (３)客观规范要素ꎮ 强制侮

辱罪的法益侵害属性系妇女的性自决权以及与

此密切相关的妇女的人格权及名誉权ꎬ而侮辱罪

的法益侵害属性系公民的人格权与名誉权ꎬ两者

存在一定的重合ꎮ ２. 相同关系:强制侮辱罪与侮

辱罪的行为主体及主观责任形式的构成要素一

致ꎬ即行为主体均为一般主体ꎬ主观责任形式均

系故意ꎮ ３. 差别关系:(１)行为情境ꎮ 其一ꎬ公然

与否ꎮ 强制侮辱罪不要求“公然”进行ꎬ在“公共

场所当众”强制侮辱妇女的ꎬ是该罪的加重犯的

要素ꎻ而侮辱罪的构成则以“公然”为要素ꎮ 其

二ꎬ直面与否ꎮ 如上文对强制侮辱罪实行行为的

分析所述ꎬ强制侮辱是对妇女的一种“性侵犯行

为”ꎬ其必须面对被害妇女进行ꎬ这种“面对”既

可以在现实空间ꎬ也可以表现为通过网络在虚拟

空间进行ꎬ如行为人在网络上胁迫被害妇女观看

其显露生殖器ꎬ这与在现实空间面对被害妇女实

施该行为的侮辱无异ꎮ 与此不同ꎬ侮辱罪之侮辱

是一种侵害他人的人格及名誉的行为ꎬ这种对人

格及名誉侵害的行为ꎬ既可以直接面对被害人进

行ꎬ也可以不必直面被害人实施ꎬ如背着被害人

而将其裸照大肆向社会公众散发ꎮ (２)定量要

素ꎮ 强制侮辱罪系行为犯ꎬ其基准犯罪构成没有

特定构成结果及定量要素的特别要求ꎬ而侮辱罪

则为情节犯ꎬ其基准犯罪构成须有“情节严重”
的特定定量要素ꎮ ４. 特别说明:对于是否应将行

为的主观目的或倾向作为界分强制侮辱罪与侮

辱罪的要素ꎬ刑法理论颇存争议ꎮ 肯定说认为ꎬ
强制侮辱罪往往是出于流氓动机ꎬ以追求性刺激

为目的ꎻ而侮辱罪则往往是出于报复、嫉妒等动

机ꎬ追求贬低或损害他人人格的目的ꎮ〔２０〕 否定说

则主张ꎬ强制侮辱罪是“行为人非基于刺激和满

足性欲这种特定倾向而实施的侵犯他人性的羞

耻心的行为”ꎮ〔２１〕司法实际对此也存在两种不同

的判例:持肯定态度的判例ꎬ如行为人冉某某为

泄愤报复ꎬ暴力公然扯掉被害人的衣裤ꎬ法院认

定该行为的“动机有别于满足变态性欲、寻求精

神刺激动机”ꎬ该行为构成侮辱罪(北大法宝案例

引证码 ＣＬＩ. Ｃ. ４１０１９１２０９)ꎻ持否定态度的判例ꎬ如
行为人刘某某等因被害人朱某婚姻越轨ꎬ遂以暴

力使被害人赤裸于公共场所ꎬ法院认定刘某某等

“不是基于淫秽下流的目的”ꎬ构成强制侮辱罪(北
大法宝案例引证码 ＣＬＩ. Ｃ. ３０８７７１０３０)ꎮ 对此应

当说ꎬ追求性刺激的主观倾向并非强制侮辱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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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要素ꎬ这是因为:其一ꎬ从现行法条的表述来

看ꎬ在«刑法»第 ２３７ 条对强制侮辱罪的规定中ꎬ
难以切实地找到强制侮辱罪必须具有追求性刺

激这一主观倾向的明确的文字形式根据ꎮ 其二ꎬ
就法条的历史解释而论ꎬ从 １９７９ 年«刑法»规定

的流氓罪中分解出来的强制侮辱罪被规定在了

１９９７ 年«刑法»的第四章ꎬ而其他分解出来的寻

衅滋事罪、聚众淫乱罪、聚众斗殴罪则仍规定在

第六章ꎬ从而在立法原意上也不能简单地将强制

侮辱罪与原先的流氓罪相提并论ꎮ 其三ꎬ立于司

法实际的合理处置ꎬ如果将追求性刺激的主观倾

向作为强制侮辱罪的要素ꎬ则对情节严重的行为

人并非当众对妇女实施性侵害侮辱的行为ꎬ就难

以合理地定罪ꎮ 如行为人张某与其妻温某某因

与被害人秦某的婚姻及经济纠纷ꎬ在某出租房内

对秦某实施性侵害侮辱ꎬ该案不属于公然侮辱ꎬ
从而不能认定为侮辱罪ꎮ 而该案也未表现出行

为人追求性刺激的倾向ꎬ如果将这一“倾向”作

为强制侮辱罪的要素ꎬ则该案似乎也不能认定为

强制侮辱罪ꎮ 值得肯定的是法院对该案作出了

合理的处理ꎬ认定行为人构成了强制侮辱罪(北
大法宝案例引证码 ＣＬＩ. Ｃ. ５４５１１１１６１)ꎮ 类似上

述既非公然侮辱又无追求性刺激倾向但情节严

重的侮辱案大量地存在且危害大ꎬ何以固执于一

个主观要素无视法律允许的射程而放弃对这种

行为的制裁呢?
通过上述对强制侮辱罪与侮辱罪的法定构

成要素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ꎬ该两罪的行为主体

及主观责任形式的构成要素一致ꎬ实行行为、行
为对象及法益侵害属性呈包容或交叉重合关系ꎬ
该两罪在行为情境及定量要素的要求上虽有不

同但并不彼此对立〔２２〕ꎮ 由此ꎬ就法条设置的本

身来看ꎬ强制侮辱罪与侮辱罪之间即存在着竞合

关系ꎬ换言之ꎬ其竞合犯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缘

于法条本身的设置(法条竞合犯)而非某种事实

行为的偶合(想象竞合犯)ꎬ其中规定强制侮辱

罪的法条系特别法条ꎬ而规定侮辱罪的法条系普

通法条ꎮ 对法条竞合犯处置的关键是选择法条

适用ꎬ在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竞合的场合ꎬ选择

法条适用的规则是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ꎮ 讨

论到这里ꎬ本文所论主题的实质性及关键性的问

题来了ꎬ既然强制侮辱罪与侮辱罪之间存在着法

条竞合关系ꎬ那么在网络上大肆传播妇女的裸体

照片或视频是否均按强制侮辱罪处置呢? 应当

说ꎬ对此不能一概而论ꎬ因为法条竞合与法条竞

合犯还不是一个概念ꎬ即使在存在法条竞合的场

合ꎬ要成立法条竞合犯还必须是竞合法条的两罪

相重合的构成要素在事实上得以呈现ꎬ或者说法

条竞合犯是一种兼有竞合法条的两罪构成要素

的一种具体的犯罪行为(同一犯罪行为)ꎮ 然

而ꎬ在网络上传播妇女裸体视频的行为未必就兼

有强制侮辱罪及侮辱罪的构成要素ꎮ
有些在网络上传播妇女裸体视频的行为可

能只构成侮辱罪ꎮ 例如ꎬ行为人王某甲与被害人

赵某某系恋爱关系ꎬ其间王某甲曾拍摄其与赵某

某的隐私视频ꎮ 后王某甲又欲与以前的恋爱对

象王某乙恢复关系ꎬ并同时与赵某某保持接触ꎮ
王某乙获得王某甲转发给其的赵某某的隐私视

频后ꎬ“出于泄愤”便将该视频转发给他人ꎬ造成

大量传播ꎬ情节严重ꎮ 法院认定“王某甲及王某

乙的行为共同构成了侮辱罪” (北大法宝案例引

证码 ＣＬＩ. Ｃ. ８７８７０２０)ꎮ 应当说ꎬ法院的这一定

性是正确的ꎮ 在该案中ꎬ行为人王某甲与被害人

赵某某性行为及对该行为的视频拍摄ꎬ鉴于行为

时两人之间的恋爱关系ꎬ从而不存在强制的内容

及特征ꎬ也不能认为该行为系对赵某某的性侵害

的人格侮辱ꎬ因此该行为并不构成强制侮辱ꎮ 而

在此之后当两人出现感情裂痕时ꎬ行为人王某乙

将王某甲转发给其的这一先前拍摄的有关赵某

某身体隐私的视频上传网络ꎬ属于在公共网络空

间(公然)以发布视频这种言辞性精神强制(准
型暴力)的方法对赵某某的人格和名誉予以诋毁

(侮辱)的行为ꎬ这相当于在现实空间将私下获

得的既有的他人的裸照予以广泛地散发ꎬ只是单

纯地对赵某某人格及名誉的侮辱ꎬ而非通过对赵

某某的强制性性侵害所实施的侮辱ꎮ 同理ꎬ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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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到的案例ꎬ行为人邓某出于报复将与被害人

处于男女朋友期间拍摄的被害人的裸体视频上

传网络的行为ꎬ也只是成立单纯的侮辱罪ꎮ
有些在网络上传播妇女裸体视频的行为可

能构成强制侮辱罪与侮辱罪的法条竞合犯ꎮ 例

如ꎬ行为人石某因感情纠纷对被害人李某怀恨在

心ꎬ为报复泄愤在某宅将李某的衣裤扒光致其全

身赤裸ꎬ并拍摄李某的裸身视频ꎬ将赤裸的李某

拉至屋外的场地上殴打ꎬ随后石某又将所拍摄视

频上传至李某的微信朋友圈ꎬ造成恶劣影响ꎮ 法

院认定“石某的行为构成强制侮辱罪” (北大法

宝案例引证码 ＣＬＩ. Ｃ. ４２３５１７９４)ꎮ 从学理上分

析ꎬ法院的这一定性是合理的ꎮ 在该案中ꎬ行为

人石某以暴力强制对被害妇女李某实施了扒光

衣裤致其裸体这一性侵害的侮辱行为ꎬ同时石某

还将裸体的李某拉到室外并将李某被强制侮辱

的裸体视频上传网络ꎬ从而使强制性性侵侮辱的

行为具有了公然的事实特征ꎮ 由此ꎬ行为人石某

的这一强制性性侵侮辱行为既具有强制侮辱罪的

构成要素ꎬ又符合侮辱罪的事实特征ꎬ是兼有强制

侮辱罪及侮辱罪的构成要素的一种具体的同一犯

罪行为ꎮ 对于这一犯罪行为按照法条竞合的场合

选择法条适用的规则ꎬ应当适用规定强制侮辱罪

的特别法条ꎬ从而成立强制侮辱罪ꎮ

五、结　 语

在网络空间日益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

方面面的今天ꎬ网络犯罪的恶流也随之在网络空

间中肆意蔓延ꎬ成为现代社会绚烂生活中难以挥

去的阴霾ꎬ而网络言辞侮辱的不法侵害更是令大

众闻之色变ꎮ 惩治网络言辞侮辱的犯罪成为当

今刑法理论与实践的重中之重ꎮ 就规范学的层

面ꎬ要合理地应对网络言辞侮辱的犯罪ꎬ需要对

其犯罪的典型性事实形态及其相应的法律上的

具体轮廓予以规范刑法学的深入考究ꎬ以罚当其

罪ꎬ从而为人们应有的社会行为的合规底线确立

标准ꎬ唤起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尊重与信奉ꎬ以实

现刑法的预防犯罪的机能ꎮ 从这个意义上说ꎬ网

络言辞侮辱是一种较为典型的网络暴力ꎮ 刑法

上的暴力分为基准暴力、典型暴力、准型暴力ꎬ而
网络言辞侮辱的网络暴力属于一种准型暴力ꎬ即
表现为“网络言辞性精神强制”ꎮ 根据所发布言

辞内容的特征ꎬ可以将网络言辞侮辱的行为分为

网络肆意谩骂、网络恶毒攻击、网络身体隐私披

露这三种基本事实形态ꎬ这一视角的分类揭示了

网络言辞侮辱的典型事实特征ꎬ为其刑法定性奠

定了事实基础ꎮ
在刑法定性上ꎬ肆意谩骂型网络侮辱易于与

网络辱骂型寻衅滋事相混淆ꎬ规定有关该两行为

之罪的法条之间存在着竞合关系ꎮ 行为人在网

络上对他人进行谩骂情节严重但缺乏流氓动机

的ꎬ仅成立侮辱罪ꎻ行为人出于逞强斗狠、借故生

非、无事生非、网络炒作、肆意发泄情绪等流氓动

机ꎬ在网络上对他人进行辱骂情节恶劣的ꎬ系法

条竞合犯ꎬ根据司法解释应适用寻衅滋事罪的法

条ꎮ 网络恶毒攻击行为刑法定性的关键问题是ꎬ
如何区分这种行为的犯罪与相对正当的网络评

论抨击行为的界限ꎮ 而这一界限厘定的关键ꎬ是
需要综合把握所攻击的事件的性质、攻击言辞的

真实性、攻击的激烈程度以及社会观念对攻击的

容忍度这四项要素ꎮ 其中ꎬ社会观念的容忍度属

于实质性的判断ꎬ而其他三项则侧重形式性的考

究ꎬ为社会观念容忍度的具体确认提供可操作性

的根据ꎮ 一般情况下ꎬ网络言辞攻击所针对的事

件的性质越严重ꎬ则社会观念的容忍度相对就越

大ꎻ符合社会公序良俗、伦理道德且所述具体事

件及情节基本真实的网络言辞攻击ꎬ不应受到刑

事追究ꎻ对伴以披露他人身体隐私以及伴以披露

他人私生活具体信息的网络抨击ꎬ应予禁止ꎮ 网

络披露身体隐私行为刑法定性的关键问题是ꎬ该
行为究竟是成立侮辱罪还是应被认定为强制侮

辱罪? 对此ꎬ就法条设置来看ꎬ强制侮辱罪与侮

辱罪之间存在着竞合关系ꎬ而要成立法条竞合犯

还必须是竞合法条的两罪相重合的构成要素在

事实上得以呈现ꎮ 因此ꎬ在网络上传播妇女裸体

视频ꎬ如果这种裸体视频所述行为系行为人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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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在恋爱关系等非强制性的情形下所摄ꎬ则这

种视频的网络传播只能构成侮辱罪ꎻ如果这种裸

体视频所述行为系行为人对被害人的强制性侮

辱ꎬ则传播该视频使先前的强制性侮辱具有了公

然性ꎬ系强制侮辱罪与侮辱罪的法条竞合犯ꎬ应
当适用强制侮辱罪的特别法条ꎮ

对网络言辞侮辱的犯罪行为予以刑法制裁

是必要的ꎬ其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肯定及明确的

行为规范标准ꎬ并给社会不稳定分子以客观及深

刻的警示ꎮ 但是ꎬ更为重要的是应使这种刑事制

裁具有犯罪学的“眼睛”ꎮ 刑事制裁如果“只埋

头拉车不抬头看路”ꎬ则不仅效果堪忧而且易于

迷路ꎮ “应当确信ꎬ就社会防范犯罪和提高民众

道德水平而言ꎬ预防犯罪的改革哪怕只是措施上

的一丝一毫的进展ꎬ其所拥有的效益也比出版一

部完整的刑法典要高出一百倍ꎮ” 〔２３〕 因此ꎬ治理

网络言辞侮辱犯罪更为重要的是对其产生的原

因予以深入地揭示ꎬ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协调社会

机体而寻求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措施ꎮ 相信随着

社会的进步以及犯罪社会学研究的深入ꎬ包括网

络言辞侮辱犯罪在内的犯罪的社会控制及预防

将会得到质的发展ꎬ这无疑是从根本上遏制网络

言辞侮辱犯罪的更为有效的路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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